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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人民法院司

法警察培训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认真组织实施。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９日 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培训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培训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人民法院司法警

察暂行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培训

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训、讲求实效的原则，始终

贯彻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廉洁奉公的教育，努力提

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第三条 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必

须依照本办法接受培训。培训的成绩和鉴定，存入本人档案

，作为上岗、授衔、晋升警衔和履行职务的依据。培训不合

格者，不准上岗，不予授衔和晋升警衔。 第四条 人民法院司

法警察参加和接受培训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第二章 

培训种类 第五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培训工作分为新录用司

法警察初任培训，警衔晋升和新任司法警察领导职务培训，

专门业务与岗位培训，以及知识技能更新培训。根据司法警

察的职务和衔级实行高级培训、中级培训、初级培训。 第六

条 高级培训，包括警督选升警监培训，新任总队领导职务人

员培训，警监警衔人员的专门业务、知识技能更新和岗位培



训。 第七条 中级培训，包括警司晋升警督培训，新任支（大

）队领导职务人员培训，警督警衔人员的专门业务、知识技

能更新和岗位培训。 第八条 初级培训，包括新录用司法警察

初任培训，一级警司警衔以下人员的专门业务、知识技能更

新和岗位培训。 人民法院委托有关院校培训毕业的司法警察

，参加初任培训的科目、内容、时间由司法警察总队安排。 

第九条 警衔晋升和初任司法警察领导职务培训，根据需要可

以合并进行。 第三章 培训内容和时间 第十条 新录用司法警

察初任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理论基础知识、法律基础知

识、司法警察业务基础知识、警体训练。培训时间不少于２

个月。 第十一条 警衔晋升和新任司法警察职务培训的主要内

容是：政治理论、法律法规、行政管理、领导科学、司法警

察工作研究和警体训练。培训时间不少于１个月。 第十二条 

专门业务和岗位培训的内容，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确定。培训

时间不少于１５天。 第十三条 知识技能更新培训的内容和时

间，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确定。 第十四条 培训使用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警察局统一编写的《司法警察训练教程》和各高

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选编的教材以及指定的有关教材。 

第四章 培训管理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培训工作实行分

级管理。高级、中级、初级培训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高级

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管理。 第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

院指导、协调、管理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培训工作；制定培训

总体规划、培训教学计划、培训教学大纲和考核验收方案；

组织编写培训教程和教材。 第十七条 高级人民法院指导、协

调、管理本省（市、区）司法警察培训工作。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制定的培训总体规划，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培训实



施计划，组织开展培训工作。 第十八条 中级人民法院指导、

协调、管理本地区的司法警察培训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和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培训计划，制定培训方案、组织开展

培训工作。 第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分别组织

司法警察培训工作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择优奖励。 第二十

条 司法警察的培训经费应列入各级法院的业务经费范围，专

款专用。 第五章 培训任务 第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

指导全国法院司法警察的高级培训和其他培训。 第二十二条 

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本省（市、区）司法警察的中级培训和其

他培训。 第二十三条 中级人民法院负责本地区司法警察的初

级培训和其他培训。 第二十四条 司法警察培训工作必须根据

《司法警察训练大纲》组织实施。培训结束应进行全面考核

，发给合格者证书。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最高

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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